关于蚌埠市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项目泛光亮化专业分包项目招标（ACEG-202605300001001）补充通知
各潜在投标人：
一、关于招标文件第六章技术标准和招标项目要求第四款对主要施工设备（机具）配备要求第2条进行修订如下：
原条款现修订为：
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拟配备本标段的试验和检测仪器设备表”配备有效的光环境检测设备（即检测照度色温的光谱分析仪（光谱彩色照度计）1台、检测灯具光效的分布光度计系统1台、检测接地电阻的接地电阻测试仪1台）。     
2、中标结果公示后，中标人须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日内提供光环境检测设备的计量校准证书复印件加盖中标人公章到招标人处核查（证书上须含有 “CNAS、ilac-MRA”标识，如设备为非自有设备，还须提供租赁合同），如逾期未提供取消中标资格。
二、招标文件第六章技术标准和招标项目要求中关于灯具参数合理性说明，回复如下：
参数不调整，检验报告可施工前提供。
标准依据与等级界定： WF2等级是我国户外防腐电工产品标准体系中的“户外防强腐蚀型”等级，依据JB/T 9536-2015《户内户外防腐电工产品环境技术要求》和JB/T 9536-2013《户内户外防腐低压电器环境技术要求》等标准进行分级和检测。该等级要求材料在25年寿命期内腐蚀速率≤0.01mm/年，适配项目对工程质量、设备耐久性及资料完整性有着极严苛的标准需求。
环境适应性分析： 蚌埠作为安徽省重要的工业城市，拥有化工、建材、机械制造等产业，大气环境中客观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工业污染物。同时，桥梁工程长期面临水面高湿度、昼夜温差凝露以及现代城市汽车尾气等复杂考验。WF2等级并非仅适用于沿海高盐雾环境，同样适用于此类内陆工业污染区等具有化学腐蚀风险的环境及高湿环境。
全生命周期考量： 依据标准，防腐等级从W（户外防轻腐蚀型）、WF1（户外防中等腐蚀型）到WF2逐级提高。考虑到桥梁高空作业维护成本极高、难度极大，招标要求WF2等级是出于保障项目长期使用安全、降低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的综合考虑。该要求符合本项目打造精品工程的质量定位，故不予调整。
三、招标文件第六章技术标准和招标项目要求关于检测报告的答复：
参数不调整，检验报告可在施工前提供，如因检测报告延误工期，工期相应顺延。
关于试验时间：GB/T 2423.3-2016《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是电工电子产品基础且通用的可靠性试验标准。要求提供“85℃、85%RH、1000小时”的恒定湿热试验报告，是行业内在高可靠性照明产品（尤其是户外桥梁亮化）招标中常见的严苛质量门槛，旨在通过加速老化试验充分验证灯具在极端湿热环境下的光衰与色漂性能，确保产品具备卓越的长期耐候性。。
投标人可在投标阶段不提供以下资料，但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符合本公告第四条格式要求的《承诺函》：
四.、招标文件中关于“LED洗墙灯、开关电源、DMX512主控器、DMX分控制器、DMX信号放大器”需在投标时提供国家级检测/检验报告资料的，如投标人所选授权厂家暂不能提供的，可中标后施工前提供，但需提供承诺函，必须包含以下内容（格式自拟，须加盖公章）：
“1.若我方有幸中标，我方保证在正式进场施工前，向贵方提供符合招标文件及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资料原件。
2. 我方保证上述提交的所有授权书、认证证书及检测报告真实、合法、有效，且所投产品的各项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
3. 若我方未能在承诺的期限内提供上述资料原件，或提供的资料经核实不符合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贵方有权直接取消我方的中标资格、解除合同，并追究我方相应的违约责任及由此给贵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五、本工程质量标准为合格，且符合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
六、招标公告第五条投标人资格要求第4条中的项目负责人 1 人，项目负责人需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机电工程或市政工程专业，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与第六章中的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市政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存在前后不一致现象，具体以招标公告内容为准。
七、招标文件“第六章  技术标准和招标项目要求”第“四、对主要施工设备（机具）配备要求”中的b-2-(3)“(3)所投LED洗墙灯按照GB7000.1-2015(灯具第1部分)标准，满足在恶劣条件振动过程中正常使用。投标人投标时需提供国家级检测/检验报告(原件扫描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原件备查)”。其中“GB7000.1-2015标准已于2026年1月1日废止，并被GB/T7000.1-2023替代。投标人所提供的检测报告是否按2026年1月1日前的执行老标准，之后的执行新标准。2、GB7000.1-2015(灯具第1部分)标准已于2026年1月1日废止，并被GB/T7000.1-2023替代。回复如下：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相关规定及标准更新要求，结合本项目招标实际情况，明确LED洗墙灯检测标准适用规则如下：
1.若检测报告出具日期在2026年1月1日（含）之前，可按GB7000.1-2015《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标准执行（该标准在出具报告时处于有效状态，符合当时检测规范）；
2. 若检测报告出具日期在2026年1月1日之后，须按GB/T7000.1-2023《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标准执行（该标准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替代原废止标准，确保检测结果符合现行规范）；
[bookmark: _GoBack]3.  无论按上述何种标准执行，投标人所提供的检测/检验报告均须为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且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原件备查，检测报告内容须明确体现所投LED洗墙灯满足“恶劣条件振动过程中正常使用”的要求，否则视为检测报告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八、招标人有权根据项目需求，对投标人的业绩及设备配置情况开展实地考察，若发现弄虚作假或不能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情形，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按招标文件相关规定处理。
九、开标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时。
十、投标时将本补充通知盖章放入投标文件中，作为投标文件一部分。


                                             安徽水利招标中心
2026年5月20日
